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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公司業已於 104 年 3 月 19 日公告受理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期間為 104 年 4

月 1 日至 104 年 4 月 10 日，該期間除受理由 104 年 3 月 16 日第五屆第十八

次董事會提名並審查通過之 3 位獨立董事被提名人名單：祝友軍先生、王國

強先生及廖聰賢先生之外，並無股東提名獨立董事候選人之情事。 

3、3 位被提名人均已提供當選後願任董事之承諾書及獨立董事被提名人聲明書，

資格條件經審查後均符合法令規定，名單及相關資料將於股東常會前 40 日依

規定進行公告，並提請股東常會選舉。 

4、敬請 討論。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二時五分。 




